	
	
	    高雄市義交協勤派遣申請書

	
	

	申請事由
	□捷運工程：○灌漿澆鑄   ○吊料組裝 ○工地出土 ○地下管路 ○涵管疏浚

	
	□公共工程：○自來水管路 ○瓦斯管路 ○地下管路 ○涵管疏浚 ○緊急搶修

	
	□路平專案：○路面銑刨   ○路面修補 ○路面鋪設 ○路面維護

	
	□新建工程：○灌漿澆鑄   ○吊料組裝 ○工地出土

	
	□一般交維：○演(簽)唱會 ○影片拍攝 ○集會遊行 ○展場進退

	
	□其    他：

	協勤日期起訖時間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至        

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止；共計     日     時   

	協勤地點申請人數
	協勤地點：

申請人數：     人

※如佔用道路拍攝、施工...等作業，需檢附道路使用許可證明或相關核准文件及會議記錄函文

	此致

	高雄市民防總隊交通義勇警察大隊

	  申請單位：
	※應與核准文件同名稱

	  負 責 人：
	

	  公司地址：
	

	  公司電話：
	

	  現場聯絡人：
	

	  行動電話：
	

	  收據郵寄地址：□同公司地址
	

	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

	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



請加蓋


公司章





1.除緊急搶修作業外，需於申請協勤２日前提出申請。 


2.各項資料請詳細書寫，並加蓋申請單位公司章；未用印者，視同無效。 


3.申請協勤日期、時間如有異動，需於原申請協勤時間前２小時通知交通義勇警察大隊。   


4.本大隊聯絡電話：07-5324817、傳真：07-5328949；交通大隊聯絡電話07-291753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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